
  

黄淮学院教务处函件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函〔2021〕25 号 

关于审查 2021 年春学籍异动学生入班资格的通知 

各学院： 

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

育部令第 41 号）、《河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0 年普通高等

学校录取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和学籍电子注册工作的通知》（教

学〔2020〕365 号）、《黄淮学院学生学籍管理办法》、《黄淮学

院普通在校生专业异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相关规定，我校

在 2020-2021 学年度第一学期第十三周（由于教学工作调整，

提前 2 周进行）启动了转专业工作，截至目前，校内转专业手

续已全部完成。 

根据《黄淮学院学生学籍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我校在

2020-2021 学年度第二学期第一周接收了符合复学条件学生的

复学申请，截至目前，校内复学手续已全部完成。 

为了防止学生在转专业、复学期间发生冒名顶替行为，需



要对本次转专业、复学学生进行入班资格审查。按照学生本人

与省级招办提供的考生电子档案照片、考生电子档案、准考证、

录取通知书、考生纸质档案、录取考生名册、身份证等信息逐

一对照核查，防止舞弊现象发生。（审查现场要录制视频），审

查由学生现在所在学院进行。 

审查结束后，辅导员（班主任）、学院党总支书记要在审

查登记表上（附件 1）签字盖章后于 4 月 1 日下午下班前交教

务处 203 房间李华处。  

附件： 

1.2021 年春学籍异动学生入班资格审查情况登记表 

 

 

教务处     

2021 年 3 月 24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
